
连州保安清远市宝晖新材料有限公司

“8·24”一般物体打击事故

调查报告评估报告

2023 年 8 月 24 日上午 8 时 22 分许，连州市保安镇新塘

工业园内的清远市宝晖新材料有限公司发生一起工作人员

在工作期间因皮革材料堆垛滚落砸到身体受伤，经送往连州

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

事故发生后，8 月 30 日成立连州市“8·24”一般物体

打击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展开调查，调查

报告经清远市安委办审核后，12 月 13 日，连州市人民政府

批复结案，并分别落实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

究。根据《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

估指引》（粤安办〔2023〕122 号）工作要求，2024 年 10

月 16 日，连州市安委办成立由原事故调查组有关单位人员

组成事故评估组（以下简称“评估组”），依据《连州保安

清远市宝晖新材料有限公司“8·24”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

查报告》，梳理出事故责任追究，事发属地工业园及有关部

门履行监管职责、落实事故整改措施情况开展评估。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连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市府办、市应急管理

局、市检察院、市总工会、市公安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有



关人员组成的评估组，按照要求对“8·24”事故责任追究

和整改落实情况开展了相关评估工作。评估工作以《连州保

安清远市宝晖新材料有限公司“8·24”一般物体打击事故

调查报告》和落实批复意见通知等相关文件为依据，通过资

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及现场核查等方式，完成对连

州保安清远市宝晖新材料有限公司“8·24”一般物体打击

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工作，经综合评

估，评估组认为事故责任追究已基本落实到位；各有关单位

也基本落实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各项建议。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对照《连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连州保安清远市宝晖新

材料有限公司“8·24”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结案的批复》

要求，梳理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如下：

（一）行政处罚的人员

连州市应急管理局对事故责任人员清远市宝晖新材料

有限公司总经理、企业主要负责人罗某明处人民币 35187.04

元（叁万伍仟壹佰捌拾柒元肆分）的罚款，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前已全部缴清。安全管理人员许某皆处人民币人民币

23492.93 元（贰万叁仟肆佰玖拾贰元玖角叁分）的罚款，

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前已全部缴清。

（二）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

清远市宝晖新材料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负有主要责任，

连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企业处以罚款人民币 350000 元



（叁拾伍万元整），2024 年 5 月 9 日下达处罚决定，2024

年 5 月 28 日前罚款金额已全部缴清。

（三）其他处理情况

清远市宝晖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事故责任单位，在本次

事故中未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制，对员工岗前培训不到位，对

企业作业空间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未能及时消除。连州市安

委办于2023年12月8日对企业主要负责人苏某君进行约谈。

清远民族工业园管委会作为属地政府，在本次事故中存

在对安全生产检查不严，监管力量薄弱，专业人员不足，安

全宣传力度不够的情况。连州市安委办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

对管委会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刘某明进行约谈。

连州市应急管理局作为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在本次事故

中存在安全生产监管薄弱，对企业安全宣传教育不严，督促

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的情况。连州市安委办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对连州市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何某志进

行约谈。

连州市纪委对相关部门和责任人进行了处理，其中对清

远民族工业园管委会原副主任李某兵、现任副主任刘某明给

予责令检查，清远民族工业园管委会规划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邓某东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清远市宝晖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事故发生后，针对此次生

产安全事故，强化了企业安全管理，一是对事故现场进行现



场分析，调查取证，询问在场作业人员，实事求是的分析事

故发生经过，鉴证人员的口供，查实事故真正原因。二是对

事故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同时强化各级层面的主体责任，

补充制定更加严格的处罚机制，以提升各级人员对安全的重

视。三是加强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特别是新入职员工的培

训，通过查阅资料，该公司在新员工培训中培训内容较有针

对性，注重对各个岗位存在的危险点进行培训，提高员工安

全防范意识，教育员工按安全规程作业。每个月至少一次对

各部门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提升员工的安全观念，达到全面

安全培训教育的要求。四是动员全厂员工每月定期对安全隐

患进行彻底排查，对发现问题及整改作出相应奖励，每个月

在安全会议里面作出确实的隐患排查与治理方案，提升全厂

人员对安全意识的重视。“以点到面”彻底排查所有的设备

及作业安全操作规程，无防护措施及防护不到位坚决不能作

业，必须做好安全可靠的防护措施才能作业。五是重新修订

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按照相关要求做好相关应急

演练工作，要求每人都能熟练掌握相应的应急救援知识。

（二）事故发生地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落实防范和整改

措施工作情况

属地清远民族工业园管委会一是围绕《清远民族工业园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

组织开展园区内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聚焦重点环节、重点事

项精准实施安全监管检查，充分采取通报、约谈、曝光和移

交等手段，配合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



行为。二是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

责，强化动火、吊装、高空、有限空间等危险作业人员资格

审查和作业安全管理，建立健全从主要负责人到一线员工的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企业所有人员承担的安全生产责

任要与职务、岗位相匹配，签订符合实际的安全生产责任书，

真正实现全员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我会安全”

的转变，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

负其责”，有效形成园区管委会与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齐抓

共管”的良好氛围。三是进一步加强园区工贸等行业领域安

全监管和风险防控，严格金属冶炼新建项目准入，持续加强

粉尘涉爆、有限空间作业、危险化学品使用等工贸领域安全

专项整治，强化各行业动火、吊装、高空、有限空间等危险

作业人员资格审查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查违法违规外包

转包分包厂房、特种作业、建设工程项目等，督促企业加强

承包方资质审查，并要求将外包外租等生产经营活动纳入本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加强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

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立即进行整改。园区管委会通过督

查检查、约谈等方式方法，倒逼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

产职责，层层压实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

安全监管部门连州市应急管理局一是系统推进提升安

全监管执法效能。一方面制定年度执法计划，聚焦重大事故

隐患深入推进精准执法。今年至今共检查企业 105 家、301

次，发出各类执法文书 330 份，责令整改 32 次，立案 16 宗，

结案 10 宗。另一方面对重点领域、重点企业组织开展专家



指导帮扶服务，一年来共邀请专家 13 人次服务了 41 家企业。

二是扎实开展专业培训，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邀请专家，

组织部门和属地镇（乡）监管人员和企业主要负责人召开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粉尘涉爆和有限

空间重点领域安全技术知识培训 6 次，提升监管执法队伍专

业能力和企业发现、消除隐患的能力。三是创新开展普法宣

传，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组织了 1 次 600 多人参加的，

规格高、规模大、内容实、形式新主要面对一线员工的安全

素质提升培训班。通过事故警示教育、专家贴近员工实操解

读、员工亲身体验等形式，变“灌输式”培训为“参与式”

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增加安全知识，从而全面

提升安全素质。

四、事故责任单位存在问题和措施建议

评估组经对照梳理，发现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存在一些问

题，并针对问题建议措施如下：

（一）在车间现场多设置醒目警示标志。清远市宝晖新

材料有限公司要加强精细化管理，在工作车间重点区域、关

键部位、重要环节，针对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完善现场风险

提示、警示设施，进一步加强工作现场管理。

（二）要加强务工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建议清远市宝晖

新材料有限公司要确保公司员工得到充分有效安全培训和

警示教育，员工饭堂要充分利用员工吃饭时间不间断播放相

关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短片使员工能够更清楚了解岗位风险

和应急避险技能。



（三）要加强安全生产法的应用。持续把《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贯穿到安全生产

工作的全过程和各环节，不断提高安全生产管理的制度化、

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五、评估意见

根据属地清远民族工业园管委会、安全监管部门连州市

应急管理局提供的清远市宝晖新材料有限公司相关整改材

料及检查清远民族工业园管委会、连州市应急管理局整改情

况，经综合评估后认为，事故责任单位认真吸取事故教训，

查找问题和隐患到位，通过健全制度，压实责任，加强风险

管控，强化现场管理，积极开展安全生产警示教育，提升安

全生产意识，落实了事故各项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进一步

增强了安全生产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综上，事故报告中提出的整改措施基本落实。

连州保安清远市宝晖新材料有限公司“8·24”

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评估小组

（代章）

2024 年 11 月 29 日


